
 

 

C.觀護案件當事人權益 

3.問：受保護管束人於受保護管束期間入伍服役，如何

執行？  

答： 

(1)義務役及常備役：受保護管束人入伍服役，由地檢署囑託各軍種司令部

代執行保護管束。  

(2)替代役：受保護管束人徵服替代役時，由地檢署囑託內政部役政署轉由

各訓練、需用及服勤單位代執行保護管束。  

(3)於保護管束期間內，觀護人得定期或不定期通知服役中之受保護管束人

回地檢署報到並接受約談，並得加強運用「聯繫回執單」與部隊長官保持

聯繫。 


